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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本校學生職涯發展輔導辦法，為提供更完整周延的諮詢服務系統以協助

本校學生及早瞭解自我特質、進行生涯規劃及增進就業競爭力，特訂定「台

南應用科技大學職涯輔導師暨職涯顧問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所聘任之職涯輔導師及職涯顧問為無給職，聘期以 1年為 1任。 

三、職涯輔導師聘任資格如下： 

(一)具生涯、職涯、諮商…等相關學位證書。 

(二)具備生涯教育、職涯輔導或輔導學生職涯相關經驗。 

(三)具相關職涯或檢測工具證書且服務熱忱者。 

四、職涯輔導師之服務項目如下： 

(一)排班至職涯諮詢室提供每學期4小時固定駐點服務。 

(二)協助進行職涯諮詢服務，並確實完成輔導紀錄填報。 

(三)配合研發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推動職涯知能及推廣相關業務。 

(四)參加校內外職涯輔導知能研習，並提供相關證明予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。 

五、職涯輔導師獎勵方式如下： 

(一)每學期至職涯諮詢室提供駐點服務者記嘉獎乙次。 

(二)每學期協助 20 位在校生或校友完成職涯輔導，並完整記錄「職涯諮詢管

理系統」者，記嘉獎乙次；並以此類推，至多記嘉獎三次。 

(三)每年協助本校推動職涯活動者，於教師評鑑-服務成績加分。 

1.參加由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舉辦或薦派之職涯輔導知能研習者，加 1分。 

2.協助辦理職涯義診、講座或研習活動者，加 1分。 

3.媒合學生及就業人數達 10人(含)者，加 1分，並以此類推。 

六、職涯顧問聘任資格：本校具相關職涯或檢測工具證書且服務熱忱者。



 

七、職涯顧問之服務項目如下： 

    (一)提供每週 4小時 office hour之諮詢服務。 

    (二)協助各系所(含學位學程)推動學生職涯探索及輔導服務，並確實完成輔導

紀錄填報。 

    (三)配合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及系所推動職涯知能及推廣相關業務。 

    (四)參加校內外職涯輔導知能研習，並提供相關證明予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。 

八、職涯顧問獎勵方式如下： 

    (一)每年提供每週 4小時 office hour 之諮詢服務者，於教師評鑑-服務成績加 1

分。 

    (二)每學期協助 40位在校生或校友完成職涯探索及輔導服務，並完整記錄於

「教職員資訊網」之「其他學生輔導」者，記嘉獎乙次；並以此類推，至

多記嘉獎三次。 

    (三)每年協助本校推動職涯活動者，於教師評鑑-服務成績加分。 

      1.參加由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舉辦或薦派之職涯輔導知能研習者，加 1分。 

      2.協助辦理職涯義診、講座或研習活動者，加 1分。 

      3.媒合學生及就業人數達 10人(含)者，加 1分，並以此類推。 

九、本要點經研發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